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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

5月18日下午14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4名， 实到董事

14名，会议由董事长雷日赣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及《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雷日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选举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并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战略与ESG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与ESG委员会工作细则》相关规定，战略与ESG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公司董事长担

任。 选举雷日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拟不再设立副董事长职务，并设立科技创新委员会。 据此，对《公司章程》等部分制度中的相关

条款进行修订。 制度全文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敬请查阅。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免去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发展需要，公司拟不再设置副董事长职务。

本议案内容自《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董事会科技创新委员会、选举首届委员并制定相应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强化科研创新赋能，保障科技创新工作精准支撑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公司拟设立第三届董事会科

技创新委员会。提名李晓雨先生、雷日赣先生、庞靖先生、吴新振先生、王春芳先生为委员会首届委员（其

中吴新振先生、王春芳先生为独立董事），推选李晓雨先生担任委员会主任委员。 并同步制定《科技创新

委员会工作细则》，制度全文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敬请查阅。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内容自《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六、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拟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制度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制度全文

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敬请查阅。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6年6月3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加网络投票方式召

开。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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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云路股份” ）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拟

取消副董事长职务，设立科技创新委员会，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本次对《公司章程》的具体修订内容对照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七十六条股东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公司有两位或

两位以上副董事长的，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的副

董事长主持）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时，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

持。 ……

第七十六条股东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

事主持。 ……

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会由14名董事组成， 设董事

长1人，副董事长2人，独立董事5人，职工代表董事

1人。

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会由14名董事组成， 设董事长

1人，独立董事5人，职工代表董事1人。

第一百二十八条

……

（十五）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

予的其他职权。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战略与ESG、提名、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 上述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

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

事会审议决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

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

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

第一百二十八条

……

（十五）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

的其他职权。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战略与ESG、提名、薪酬与

考核、科技创新委员会。 上述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

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

董事会审议决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

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

为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

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

第一百三十二条 董事会设战略与ESG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专门委

员会和董事会认为需要设立的其他专门委员会。 专

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其中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

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

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事

规则由董事会制定。 ……

第一百三十二条 董事会设战略与ESG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科技创新委员

会等专门委员会和董事会认为需要设立的其他专门

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

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

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事

规则由董事会制定。 ……

新增

第一百三十七条 董事会科技创新委员会由五名董事

组成，委员由董事会推选产生，科技创新委员会设主任

一名。 科技创新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如下：

（一） 研究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前沿技术应用场

景，结合公司整体战略，对公司中长期技术研发战略

与技术布局方案向董事会建议；

（二）研究公司技术研发规划及迭代方向、重大技

术攻关项目，评估技术可行性与研发资源配置情况，向

董事会提出建议；

（三） 对公司创新体系建设方案进行研究并提出

建议；

（四）监督和评估上述事项的实施情况；

（五）董事会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一百三十七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 副董事长

2人，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三十八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 以全体董事的

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三十九条 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

履行职务（公司有两位或两位以上副董事长的，由

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的副董事长履行职务）； 副董

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董

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第一百四十条 公司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

职务的，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除上述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敬请查阅。

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或

其授权人员办理后续章程备案等相关手续，《公司章程》的修订最终以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际核准的

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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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选举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并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选举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情况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同意选举雷日赣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此雷日赣先生自当选董事长之日起担任

公司法定代表人。

二、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与ESG委员会工作细则》相关规定，战略与ESG委员会主任委员须由公司董事长担

任。 据此，公司对该委员会人员组成进行相应调整。 同时，为进一步强化科研创新引领作用，公司拟设立

董事会科技创新委员会，并推选首届委员，具体情况如下：

战略与ESG委员会：雷日赣（主任委员）、李晓雨、郭克云、庞靖、王春芳

科技创新委员会（拟设立）：李晓雨（主任委员）、雷日赣、庞靖、吴新振、王春芳

以上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董事会科技创新委员会设立相关事项，自《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

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附件

1、雷日赣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历任中信证券资

产重组部项目负责人、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副局长、首钢集团资本运营部副部长、首钢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长，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李晓雨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山东省人大代

表，国家重点高层次人才，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正高级工程师，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历任韩国电源株式

会社生产课长、开发课长、品质课长，青岛云路聚能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青岛云路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路新能源” ）董事长兼总经理，珠海黎明云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云路新能源董事长，青岛英柏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青岛

宇霆光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青岛思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3、郭克云先生，195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历任城阳镇南疃村党支部副

书记，青岛成富工艺品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青岛云路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青岛盈

福祥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云路新能源副董事长、党支部书记，青岛云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 现任公司董事、青岛盈福祥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青岛春和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4、庞靖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历任

云路新能源研发员、研发部长、事业部部长，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青岛多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执行合伙人，深圳云路先进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5、王春芳先生（独立董事），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历

任太原科技大学助教，现任公司独立董事，青岛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

王春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6、吴新振先生（独立董事），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现

任公司独立董事，青岛大学电气工程学科二级教授。

吴新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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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云路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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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3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6月3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3日

至2026年6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

2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适用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

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

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190 云路股份 2026/5/29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2026年6月2日 09:00-16:00。

（二）登记地点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蓝村镇鑫源东路7号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三）登记方式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会，亦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

东；授权委托书参见附件一。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间、地点现场

办理。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传真、邮件方式办理登记，均须在登记时间2026年6月2日下午16:00点前

送达，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信函上请注明“股东会”字样。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如

有）等持股证明；

（2）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原件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明；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

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身份证明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明；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

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身份证明书原件、 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股票账户卡原件（如有）等持股证明；

（5）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现场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

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原

件；投资者为机构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参会人员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授权

委托书原件。 注：所有原件均需一份复印件，如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请提供必要的联系人及联系方

式，并与公司电话确认后方视为登记成功。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

的议案》

2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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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灵 公告编号：

2026-036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10: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

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路212号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代理董事长牛民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30人，代表股份454,556,82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2.52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2人，代表股份415,728,9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9.74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18人，代表股份38,827,8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8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26人，代表股份47,365,14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8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人，代表股份8,537,2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10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18人，代表股份38,827,8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82%。

公司董事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提案1.00� �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5,507,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93%；反对8,443,20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75%；弃权6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316,1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952%； 反对

8,443,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258%；弃权605,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90%。

提案2.00�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221,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63%；反对7,698,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6%； 弃权636,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30,0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025%； 反对

7,6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531%；弃权636,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44%。

提案3.00�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0,424,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909%；反对13,801,69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363%； 弃权330,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32,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1625%； 反对

13,801,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389%；弃权330,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86%。

提案4.00�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3,895,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545%；反对10,440,72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69%； 弃权221,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03,4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904%； 反对

10,440,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430%；弃权22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6%。

提案5.00�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6,35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899%；反对22,193,59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336%； 弃权159,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11,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8067%； 反对

22,193,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564%；弃权159,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郑锡国律师、兰怡焘律师接受委托，对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

ST

百灵 公告编号：

2026-037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批首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网站发布《中药保护品种公告（第36号）

（2026年第44号）》，根据《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批准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复

方一枝黄花喷雾剂为首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保护品种编号为：ZYB2072026013，保护期限自公告日起

七年。

作为贵州百灵重点培育的苗药产品，复方一枝黄花喷雾剂功能主治为：苗医:旭嘎凯沓痂，卸漳劫

凯，旭嘎注嘎宏。陡:蒙亏稿。纳蒙宁亏，米罗拉米，木嘎果语，罗项。中医:清热解毒，宣散风热，清利咽喉。

用于上呼吸道感染，急、慢性咽炎、口舌生疮、牙龈肿痛、口臭。 复方一枝黄花喷雾剂已于2026年3月获得

国家药监局批准，将急性咽炎的主治人群扩展至“6-13岁儿童” 。

复方一枝黄花喷雾剂获批首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将有

利于继续保持复方一枝黄花喷雾剂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发挥主导产品的知识产权优势，进一步提

高市场份额。

由于药品生产、销售受医药行业政策、市场竞争状况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301380

证券简称：挖金客 公告编号：

2026-033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的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的交易

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1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甲10号1号楼挖金客大厦6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李征先生。

6、 本次会议通知、 会议提示性公告及相关文件已分别于2026年4月23日、2026年5月14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56,104,8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34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45,704,1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76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7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10,400,6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78%。

2、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1,557,4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488,25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069,2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46%。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的

两位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10,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1%；反对4,545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弃权90,2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2,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159%；反对4,54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8%； 弃权90,21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23%。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09,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3%；反对87,34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7%；弃权8,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1,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517%；反对87,3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080%；弃权8,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3%。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90,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0%；反对5,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8,9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2,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16%；反对5,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0%； 弃权8,91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4%。

4、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10,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1%；反对85,045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6%；弃权9,7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2,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159%；反对85,0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04%；弃权9,7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38%。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2,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702%；反对86,345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28%；弃权8,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2,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159%；反对86,3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38%；弃权8,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3%。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10,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1%；反对86,345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9%；弃权8,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2,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159%；反对86,3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38%；弃权8,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3%。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10,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4%；反对84,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弃权9,7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2,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252%；反对8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10%；弃权9,7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3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沈义、唐鹏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均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18日

证券代码：

300648

证券简称：星云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38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上午9:15-9:25、

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马江路7号公司第一会议室。

4、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有财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下同） 共85人， 代表股份

56,133,6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08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3人， 代表股份51,321,04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447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2人，代表股份4,812,6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14%。

4、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82人，代表股份4,812,6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14%。

5、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批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55,965,073 99.6996%

反对 154,300 0.2749%

弃权 14,300 0.0255%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如

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55,966,673 99.7025% 4,645,630 96.5300%

反对 154,500 0.2752% 154,500 3.2103%

弃权 12,500 0.0223% 12,500 0.2597%

（三）审议批准《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55,966,673 99.7025%

反对 154,500 0.2752%

弃权 12,500 0.0223%

（四）审议批准《关于〈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55,966,673 99.7025%

反对 154,500 0.2752%

弃权 12,500 0.0223%

（五）审议批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55,893,173 99.5716% 4,572,130 95.0027%

反对 240,000 0.4276% 240,000 4.9869%

弃权 500 0.0009% 500 0.0104%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55,966,873 99.7029%

反对 154,300 0.2749%

弃权 12,500 0.0223%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55,966,873 99.7029% 4,645,830 96.5341%

反对 154,300 0.2749% 154,300 3.2061%

弃权 12,500 0.0223% 12,500 0.2597%

（八）在李有财先生、刘作斌先生两位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38,906,342股不

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7,060,531 99.0318% 4,645,830 96.5341%

反对 154,300 0.8957% 154,300 3.2061%

弃权 12,500 0.0726% 12,500 0.2597%

（九）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55,966,673 99.7025%

反对 154,500 0.2752%

弃权 12,500 0.0223%

（十）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55,966,673 99.7025% 4,645,630 96.5300%

反对 154,500 0.2752% 154,500 3.2103%

弃权 12,500 0.0223% 12,500 0.2597%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重新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55,966,673 99.7025%

反对 154,500 0.2752%

弃权 12,500 0.0223%

（十二）在李有财先生、刘作斌先生、江美珠女士三位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

51,321,043�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

2025年度薪酬及制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4,645,630 96.5300% 4,645,630 96.5300%

反对 154,500 3.2103% 154,500 3.2103%

弃权 12,500 0.2597% 12,500 0.2597%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55,966,673 99.7025% 4,645,630 96.5300%

反对 154,500 0.2752% 154,500 3.2103%

弃权 12,500 0.0223% 12,500 0.2597%

本次股东会除逐项表决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提交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徐新律师、蔡庆虹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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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6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4日披露了《关于变更保荐机构

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因公司聘请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

券” ）担任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原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后

变更为“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联民生” ）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兴业证

券承接。 鉴于公司保荐机构已发生更换，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安徽望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徽望锦” ）与兴业证券、中国农业银行宁国市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深主板

适用）》，公司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安徽中鼎减震橡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减震” ）与兴业证

券、中国农业银行宁国市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深主板适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8]1803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3月8日公开发行了1,2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20,00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18,713.50万元

（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资金” ）。 可转债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3月14日全部到账，并经华普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会验字[2019]2280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鉴于公司保荐机构已变更，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及实施主体孙公司安

徽望锦与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宁国市支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深主板适用）》，公司及实施主体子公司中鼎减震与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宁国市支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深主板适用）》。 截至2026年5月

12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安徽望锦 中国农业银行宁国市支行 12176001040038040 2,838.41

中鼎减震 中国农业银行宁国市支行 12176001040030385 1,084.60

注： 以上存储余额不包含理财专户余额， 安徽望锦、 中鼎减震理财专户余额分别为5000万元、

13000万元。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深主板适用）》的主要内容

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深主板适用）》协议，公司简称“甲方1” ，募投实施主体子公司或孙

公司简称“甲方2”（以下“甲方1” 和“甲方2” 统称“甲方” ），开户银行简称“乙方”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丙方”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深主板适用）》主要内容如下：

为规范甲方2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2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仅用于甲方对应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2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甲方2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

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2存单不得质押。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

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

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2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尧、张坤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2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2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2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2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6、甲方2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

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等书面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

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0、本协议一式8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各报备一

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及子公司中鼎减震与中国农业银行宁国市支行、兴业证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深主板适用）》；

2、公司及孙公司安徽望锦与中国农业银行宁国市支行、兴业证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深主板适用）》。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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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7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

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6〕12002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鉴于公司已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

了《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说明和回复，并对募集说

明书等申请文件进行了补充和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深交所审核通过，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证监会作出同

意注册的批复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